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4年5月17日——2024年5月23日。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72899987@163.com，传真：023-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
	1
	神鹏石材加工、销售
	龙桥街道圣水路21号
	重庆神鹏物流有限公司
	重庆一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本扩建项目将增设1条破碎加工生产线，对现有项目破碎加工后10~28mm中碎石和28~42mm大碎石产品进一步加工，同时外购符合规格的碎石加工，扩建项目具有51万吨/年的生产规模。
	废水：水洗筛分废水和洗砂废水采用泥浆罐浓缩+压滤机压滤后，清水泵送回清水池回用，不外排。车辆冲洗废水依托现有项目洗车槽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。
废气：原料堆场位于封闭的厂房内，厂房顶部、进出口上方设置喷雾洒水装置；缓冲仓为全封闭式料仓，其顶部及砂石落料处设置喷雾洒水装置降尘。给料机设置为下沉式，与上部料仓相接且设置有围挡，出料口设置喷雾洒水装置降尘；冲击式破碎机进出料、制砂机进出料、振动筛（一级筛分）粉尘与选粉机粉尘一并经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m排气筒排放；石粉储罐粉尘经顶部自带仓顶除尘器处理后排放。
噪声：采用基础减振，厂房隔声等措施；除尘器风机风口加装消声器。
固废：布袋除尘器粉尘全部混入石粉产品外售；滤饼与沉砂运至弃渣场填埋处理。机修废润滑油和含油棉纱手套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	2
	焦炭一体化项目配套长江取水工程
	涪陵区清溪镇
	重庆市科尔科克新材料有限公司
	重庆众致环保有限公司
	新建一套取水设施及2条输水管道，取水设施采用取水泵船取水规模21975m3/d（802万m3/年）。科尔厂区输水管管道长2820m，采用焊接钢管，管径为DN500，取水规模为14355m3/d（524万m3/年）；大朗厂区输水管管道长730m，采用焊接钢管，管径为DN500，取水规模为7620m3/d（278万m3/年）。
	废水：施工期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现有处理设施。营运期退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至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废气：施工期采取湿法作业，运输易起尘物料采取篷布遮盖。
噪声：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采取高效低噪声设备。运营期取水设施应采取隔声、减振措施等措施降噪隔声。
固废：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弃土石方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。泵船固定锚弃渣为科尔科克平场回填利用料。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。


